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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移 動（香 港）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公 佈

本公佈說明本集團就其於廣東省擁有物業之權益申請土地使用權證書和物業權證
書之情況。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各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宣佈本集團於本年五月並未取得本集團擁有權益的、尚未獲簽發土地使用
權證書和物業權證書的位於廣東省的餘下九項物業的土地使用權證書和物業權證
書。因此本集團目前仍在為該等物業申領該等證書。董事會亦確認本集團使用及於
上述位於廣東省的九項物業進行各種活動並沒有因暫未取得有關土地使用權證書和
物業權證書而受到任何影響。本公司將會按月就有關申領此等證書之最新情況作出
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翁順來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